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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劉任軒
聯絡電話：(08)732-0415#3641
傳真：(08)733-7061
電子信箱：a002463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400670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30000A114006708700-1.odt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3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奉獻獎遴選事

宜，請貴校踴躍推薦並於114年4月28日（星期一）前將相

關資料送達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奉獻獎遴選要點」

辦理。

二、推薦對象：本縣縣立高中、國民中小學、國立屏東教育大

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現職編制內優秀教師、主任及校

長。

三、各校推薦以一人為限，由各校校長或相關人員召集學校行

政人員、教師及家長代表，組成推薦小組遴選推薦之，推

薦小組之成員教師及家長代表不得少於小組總人數之二分

之一，教師代表由學校編制內教師互相薦舉，家長代表由

家長會委員互相薦舉或由會長指派。

四、應送文件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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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屏東縣113學年度教育奉獻獎推薦表：本表格採A4格式，

以2頁為限，內文請以12號正楷字體，條列方式繕打。

(二)推薦小組遴選會議紀錄（含簽到名冊）。

(三)具體事蹟佐證資料請以A4格是檢附，並以10頁為上限。

(四)以上文件請各送紙本2份（正本1份；影本1份）暨電子檔

1份(以光碟或隨身碟形式寄送)，並於期限內提出推

薦。

五、檢附遴選相關表件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督學室陳督學菁徽、本府教育處督學室林督學淑真、本府教育處督學

室蔡督學學斌、本府教育處督學室陳督學締原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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